崇友人文講堂場地租借辦法

第一條 本講堂以舉辦文教活動為原則，不得舉辦違反政府法令、背離善良風俗之活動。

第二條 本講堂管理單位為崇友文教基金會。

第三條 場地借用人舉辦之活動，若與原申請活動內容不相符合時、違反公共安全者、有損本場地之建物或設施者，管理單位有權中止其活動，已繳費用恕不退還。

第四條 借用本講堂手續如下：

（1）確立登記：填妥場地租借申請表後，一週內預繳1/3場地費作為訂金，未繳訂金，視同未辦妥確立登記，管理單位有權對該場地另做安排。

（2）當日使用場地前應繳清場地費。

（3）如因故必須取消原訂場地使用時段，已繳訂金恕不退還。如需改期，必須於一週前通知管理單位，但以一次為限。

第五條 本講堂按時段計費：分上午（8：30～12：30），下午（13：30～17：30），晚上（18：00～22：00）等三個時段。當日活動場地佈置30分鐘免費。

第六條 本講堂場地使用超過申請時間1小時以上，每小時加收300元。

第七條 佈置會場嚴禁使用透明膠帶、雙面膠帶及加釘任何鐵釘，未經同意不得在牆壁及門面上張貼海報、宣傳品。（如需張貼海報，請使用專用黏土，或向本會借用海報架，並提前告知工作人員以便協調）

第八條 舉辦活動，請勿超出借用場地範圍，未經同意不得任意佔用公共走道或大廳，或將不用之桌椅堆放於場地之外，以免影響觀瞻。

第九條 為了維護用電安全，未經管理單位同意，不得擅接燈光或電器用品，如需外接電源，請事先通知工作人員，完成登記手續。

第十條 借用會場請自行維持場地內外秩序，並嚴禁吸煙，如有餐飲請務必善後，花籃及垃圾必須於活動後帶走，將場地環境恢復原狀，也請負責租借人員留下，以便管理人員負責檢驗。
第十一條 請妥善使用、維護會場內各項儀器設備，借用期間請與管理人員配合，如因使用不當導致儀器設備損壞，必須照價賠償。
第十二條 地板教室之課程，嚴禁大聲喧嘩、劇烈跑跳，並禁止在地板教室內飲食；如需於本會用餐請於申請時提前告知，本會將另行安排用餐地點。

	第十二條 收費標準（2009.7.15修訂）


	場地名稱
	容納人數
	場地費

	
	教室型

(長桌＋靠背椅)
	教室型

(大學椅)
	劇院型
	平日8:30～12:30  

    13:30～17:30
    18:00～22:00 
	週六日8:30～12:30  

      13:30～17:30
      18:00～22:00 
	超時收費

	教室Ａ
17坪
	20
	30
	30
	3,500
	4,000
	300 / 1時

	教室Ｂ
18坪
	35
	40
	40
	3,500
	4,000
	300 / 1時

	Ａ＋Ｂ
35坪
	45
	90
	100～110
	6,500
	7,000
	300 / 1時

	地板教室
18坪
	適合教育訓練、團輔、讀書會、
電影及音樂欣賞會，可容納40人
	4,500
	4,500
	300 / 1時

	會議室
8坪
	會議桌＋椅，可容納 20人
	2,000
	2,000
	300 / 1時


★ 本場地開立統一發票，營業稅外加。  
★ 提前及延後半小時內不收費，超過半小時則以一小時計，敬請配合。

第十三條 場地設備說明 （2011.7.26修訂）

　　1. 本會全區免費無線上網。

2. 教室均含空調、基本播音（無線麥克風3支、有線麥克風1支）、燈光設備。

3. 租借場地均可免費使用接待大廳、免費講師休息室、免費代製一樓指引海報。

4. 教室內課桌椅共有大學椅（含桌板之摺疊椅）80張、靠背椅（不含桌板之
摺疊椅）60張、長桌16張、塑膠椅30張，可依需求佈置為劇院型、馬蹄型、教室型，歡迎多加利用。
5. 輔助器材維護費用標準如下： 
A. 一般投影機 600元/1時段 
B. 單槍投影機 600元/1時段
C. 圓盤幻燈機 600元/1時段

第十四條 優惠辦法（2009.7.15修訂）

1.初次使用本會場地，均可享有九折優惠。

2.非營利機構辦理活動，經本會審核通過後，場地費以六折優待。
   申請方式：

    提供活動計畫書→經本會審核通過後繳交場地費→於對外文宣上加掛
   本會為協辦單位→活動結束後提供照片兩張

3.一次預訂場地達十個時段，並先行繳納1/3訂金者，場地費以八折優待。   
申請上述2項優惠者不再並行此項優惠。
4.以上優惠不包含輔助器材維護費。
5.申請第2.3項優惠之場地租借單位均需自行佈置、會後協助恢復場地。
第十五條 附加加值服務

1.代辦餐飲(依需求代為規劃)

2.影印資料（A4每面2元、B4及A3每面4元）代為裝訂加收每份2元
3.國內傳真服務（收發每張8元）、國外傳真服務(收發每張100元)

第十六條 租借場地聯絡人 
         請洽陳曉萱小姐　TEL：02-2381-3345　FAX：02-2381-36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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